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2026 年“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招生

综合面试工作方案

为了做好 2026年“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工作，根据《浙江理工大

学 2026年“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招生办法》，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工作

方案。

一、工作组织

学院成立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具体人

员构成为：学院院长为组长，分管副院长为副组长，学院党委书记、纪委书记、

专业教师为组员。招生工作小组下设材料审核专家组和综合面试专家组两个小组

二、复试时间和地点

（请参加综合面试考生提前到达，并保持手机畅通。面试时间如有调整，将

电话通知）

时间 地点 具体事项

3月 12日 9:00-12:00 线上 心理测试

3月 12日 13:30-14:00 10-321 资格审核

3月 12日 14:10-16:10 2-S131 英文科技文献阅读与理解

3月 13日 9:00开始 10-315 综合面试

资格审查时，请携带身份证原件、硕士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在校生携带注册

的学生证或学习单位盖章的在校证明）。

面试结束后需及时补交一个月内体检报告原件（二甲及以上医院）。

三、复试内容及要求（综合面试时间不少于 20分钟）

1.英文科技文献阅读与理解（100分）

主要考核考生的英文文献阅读与理解的能力，以及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

能力等。采取闭卷考试形式，考试时间 2小时。

2.综合面试（100分）

综合面试专家组由本学科不少于 5名教授(或研究员)组成，其中博士生导师

人数不少于 50%。专家组通过面试对考生是否具备博士生培养的潜能和综合素质

给出考核意见和成绩。

采用口头汇报与问答方式，全面考查考生英语听力及口语能力、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的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对本学科前沿领域及最新研究动态掌握情况以及



思想、心理素质等。要求每位考生准备 5分钟左右的 PPT口头汇报，整个专家

面试的时间不少于 20分钟。

专家组成员当场为每位考生打分，平均分即为考生的综合面试成绩。

3.综合考核成绩计算方法

综合考核总成绩＝材料审核成绩×20%＋英文科技文献阅读与理解成绩

×20%＋综合面试成绩×60%

综合考核总成绩或其中任一环节考核不合格者（得分 60分以下为不合格）

不予录取。

境外获得学位的考生须加试政治理论考试（满分 100分）。政治理论成绩低

于 60分者视为考核不合格，不予录取。

四、体检

参加综合面试的考生须在我校医院（或其他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进行体检，

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我校将根据《残疾人教育条例》和《教育部办公厅卫

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

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等文件规定，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

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教学

〔2003〕3号）要求，结合招生专业实际情况，提出具体体检要求。

五、联系方式

学院招生工作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0571-86843576

办公地点：下沙校区 10-321

电子邮箱：xxyjs@zstu.edu.cn

六、其他

本实施方案由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审核通过，未尽事宜执行上级文

件和浙江理工大学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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